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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贯彻实施 

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食药监食监二〔2015〕226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： 

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

第 17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将于 2015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。

为指导地方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真贯彻执行食品经营

许可制度，现就《办法》实施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《办法》的实施 

《办法》实施后，食品经营许可申请、受理、审查、决定和

证书的发放、变更、延续、补办、注销，以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
部门开展食品经营许可工作监督检查等，严格按照《办法》的规

定执行。 

二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发放原则 

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是食品经营者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合法

凭证，从事食品经营的，应当取得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。原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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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通、餐饮服务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的，许可证继续有效，不需换

发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。 

下列情形按《办法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审查通则》（以下简

称《通则》）的要求开展许可审查，发放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： 

1. 新申请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； 

2. 现行食品流通、餐饮服务许可证在有效期内，由于许可事

项发生变化，需要变更许可事项的； 

3. 现行食品流通、餐饮服务许可证在有效期内，食品经营者

自愿申请换证的； 

4. 现行食品流通、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，申请延续食

品经营许可的。 

三、审查发放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的工作要求 

启动食品经营许可制度改革是食品药品监管系统严格落实十

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体现，将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的许可整

合为食品经营许可，实现“两证合一”，是食品经营监管制度创

新的一项重大举措。按照食品经营主体业态和食品经营项目的风

险高低对食品经营许可申请进行分类审查，既体现了食品经营者

落实主体责任的职责所在，也反映出其经营项目的风险所在，是

落实问题导向、风险防控的具体举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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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的审核发放工作是做好食品经营许可的

重要环节，各省（区、市）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精心

组织，严密部署。从 2015 年 10月 1 日起，开始启用《食品经营

许可证》。各省（区、市）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的实

际情况，自行确定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的启用时间，同一省（区、

市）内的各市县启用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的时间应当保持一致。 

各省（区、市）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落

实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审核发放的主管领导和工作部门，明确审

核发放和管理职责分工，严格执行许可条件和标准，严格程序，

严格落实责任制；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制定和完善《食品经营

许可证》审核发放和管理的工作制度，加强档案管理、监督检查、

政务公开、廉政建设工作；要按要求做好食品经营许可数据库建

设和食品经营许可相关信息通报，切实做好食品经营许可工作。 

各省（区、市）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食品经营者

的监督管理，在食品经营者的经营条件发生变化，不再符合食品

经营许可条件的，应当要求食品经营者及时重新办理许可手续。 

各省（区、市）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将本通知的执行情况，

及时上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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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1. 食品经营许可证格式规定 

2. 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编制规则 

 

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

2015 年 9月 30日 
 


